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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設施(水利類、電力類及環保設施類) 

維護管理機制盤點與檢討會議紀錄 

壹、 時間：109 年 5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工程會 10 樓第 1 會議室 

參、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肆、 出席及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紀錄：邵國瑋 

伍、 會議緣由： 

一、 依據行政院李秘書長孟諺與吳政務委員澤成於 108 年 10 月 7 日

共同主持「橋梁檢測情形及提升安全策進作為研商會議」，會議

結論略以：「有關橋梁以外公共設施之檢測及維修制度，亦請工

程會通盤清查，要求各機關本權責辦理」。 

二、 目前交通部已就各機關對於橋梁之維護管理，進行全國性的盤點

檢討。對於橋梁以外公共設施之檢測及維修制度，為瞭解各機關

維護管理作業之辦理情形，本會 依公共設施之屬性分門別類，分

為道路、軌道、隧道、機場、水利(含港灣、水庫、自來水、河川

整治、下水道、抽水站)、電力(含電廠)、環保設施及建築等類別，

洽請各機關分類盤點檢討，並分批召開會議，本次會議主要係針

對水利類、電力類及環保設施類維護管理機制進行盤點與檢討。 

陸、 會議結論：                                  

一、 各機關辦理維護管理應導入三層次管理機制，即主辦機關負責

管理養護、上級機關負責督導、主管機關負責監督，各司權責，

藉以徹底落實維護管理制度，工程會再就各機關維護管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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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進行抽查。 

二、 有鑑於營運階段之設施維護管理占生命週期時間最長，為確保

各類公共設施使用期間之安全及永續性，各機關辦理所屬各類

設施之維護管理作業，應依循相關法規，建立所屬維護管理手

冊及標準作業程序(SOP)，作為後續維護執行之依據。 

三、 各機關應依相關法規與設施屬性、區域及規模等面向訂定維護

管理關鍵項目及頻率(日、週、月、季、年等)，建議各機關可參

考相同屬性機關之模式，以檢視自有模式是否須再行強化，藉

以達到相互精進之效果。 

四、 請各機關就所屬各類設施之維護管理制度建立完整管理系統，

將維護管理資訊建檔保存，並依循施政透明及資訊公開透明化

之原則，於一個月內完成研議將所轄管之設施維護管理情形，

公布於官方網站以供民眾查詢，有利於推行相關政策及宣導並

受全民之監督，後續請工程會追蹤列管辦理情形並建立網址連

結平台，各機關提報之設施維護管理簡報亦請工程會置於該平

台網站，以利彼此交流觀摩。 

五、 請各機關擬定興建計畫時，應考慮其興建必要性、需要性及維

護管理措施。另提醒各機關應於契約中將撰擬維護管理計畫及

手冊納入工作項目之一，以利未來營運管理時作為維護管理作

業依據。 

六、 請經濟部本石油管理法、天然氣事業管理法及災害防救法等法

令主管機關權責，於會後提供中油公司油氣及工業管線之維護

管理機制說明資料。另請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相關主管法令於

會後提供垃圾掩埋場及礫間淨化設施之維護管理機制說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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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 

柒、 各單位報告內容摘要(詳如簡報資料) ： 

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發言(針對水利類-漁港(含第一、第二類漁

港))： 

(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之「漁港法」，其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該法所稱漁港係指主要供漁船使用之港。漁港分為第

一類漁港及第二類漁港，分別由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管理；其類別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漁港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漁業發展需要及使用目的指定之。 

(二)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漁港法」第 27 條訂定「漁港法施行細

則」及依據「漁港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訂定「本會主管第 1

類漁港委辦下列所在地政府之管理事項」，內容為維護管理漁

港區域及漁港設施、漁港區域安全管理及港區環境衛生之維

護作業，以及本籍漁船以外船舶進出漁港之許可及管理事項

等事項。 

(三) 各縣市政府依漁港法第 11 條設置專任人員管理漁港，及依漁

港法第 13 條編列預算，辦理各漁港公共設施管理及維護工作

並得委任漁港所在地漁會、其他法人或團體管理及維護。 

(四) 漁港法第 5 條第三項，漁港內得依據漁港計畫劃設各類專用

區域，並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有關法令規劃建設及管理。 

二、 交通部發言(針對水利類-商港)： 

(一) 交通部訂定之「商港法」，主管機關為交通部。該法所稱國際

商港由主管機關設國營事業機構經營及管理；管理事項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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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權力部分，由交通部航港局辦理；國內商港由航港局或行

政院指定之機關經營及管理。 

(二) 「商港法」第 10 條，國際商港區域內各項設施，由政府委託

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維護外，得由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

自營，或由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投資興建或租賃經

營。維護管理關鍵項目有港區公共設施、橋梁、港灣構造物

等項目。 

三、 經濟部發言(針對水利類-水庫、河川、排水、海堤、抽水站、

自來水設施)： 

(一) 水利法： 

1. 經濟部訂定「水利法」，依本法第 4 條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

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2. 「水利法」第 49 條興辦水利事業人經辦之防水、引水、蓄水、

洩水之水利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應維護管理、歲修養護、

定期整理或改造，並應定期及不定期辦理檢查及安全評估。 

(二) 水庫之維護管理規定： 

1. 「水利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1) 本辦法第 15 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水庫之蓄水

建造物應辦理安全評估；目前公告水庫計 95 座，安全評

估的辦理週期為 5 年。 

(2) 管理單位應依水利建造物內容與特性編製「安全維護手

冊」並據以辦理檢查維護工作，另研擬「潰壩緊急應變

計畫」納入地方政府之防災應變計畫中。 

2. 「重要水庫整備維護實施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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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水庫可能遭受外力或人為危安災害，製定 16 個情境

原則，供水庫管理單位參據並本個別水庫特性，自行研

議可能致災情境，擬訂因應防、救、避災措施，藉由兵

棋或實員演練驗證並調整修訂之。 

(2) 依要點規定，1、2 級水庫每年必須辦理至少一次整備維

護演練，其中經濟部每年選擇約 4~5 座水庫進行聯合督

導檢查。 

(三) 防水洩水建造物之維護管理規定：「水利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

估辦法」規範各水利設施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之興辦人或管理

機關應定期、不定期辦理檢查及維護管理。維護管理關鍵項

目包括河川、排水及海堤設施及其相關附屬設施(如水防道

路、側溝、保護工等)。 

(四) 自來水設施之維護管理規定： 

1. 經濟部訂定之「自來水法」其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水利主管機

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該法所

稱自來水，係指以水管及其他設施導引供應合於衛生之公共

給水。 

2. 經濟部依「自來水法」第 49 條訂定「自來水設備檢驗辦法」，

內容為自來水事業對各項設備應定期檢驗並記錄檢驗結果。 

四、 內政部發言(針對水利類-抽水站及下水道)： 

(一) 內政部訂定之「下水道法」，其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該法係

為促進都市計畫地區及指定地區下水道之建設與管理，以保

護水域水質，特制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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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政部營建署針對抽水站設備維護管理訂定「內政部營建署

雨水下水道清疏及抽水站整備作業要點」。 

(三) 內政部營建署針對下水道設備維護管理訂定下列各作業要

點： 

1. 內政部營建署雨水下水道清疏及抽水站整備作業要點。 

2. 內政部營建署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查

核要點。 

3. 雨水下水道資料庫業務考評要點。 

4. 雨水下水道系統維護管理年度訪評作業。 

5.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建設計

畫考核評鑑作業要點。 

6. 公共污水處理廠評鑑作業要點。 

7. 公共污水下水道管渠維護管理要點。 

五、 經濟部發言(針對電力類)： 

(一)「電業法」： 

1. 依據「電業法」第 31 條之規定，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定期檢

驗及維護其電業設備，並記載其檢驗及維護結果。 

2. 依同法第 67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電業設備，得隨時查驗；

其不合規定者，應限期修理或改換；如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並得命其停止其工作及使用。 

(二)「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 

1. 依「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第 4 條之規定，擬定電業設備

更新汰換計畫。 

2. 依「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第 5 條之規定，電業設備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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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護項目、設備數量、標準及週期送中央主管機關，併同

申請電業竣工查驗進行核定(如有不符本辦法之規定者，應同

時敘明不符之項目、內容及理由，由主管機關核定)。 

六、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發言(針對環保設施類-垃圾焚化廠)： 

(一) 依「地方制度法」第 20 條第 5 項所訂，廢棄物清除及處理應

屬地方自治事項。 

(二) 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管理應行注意事項：垃圾焚化廠之委託

操作管理，應採整廠委託方式，其操作管理範圍至少應包括

垃圾計量、貯存、焚化、資源回收、污染防治、焚化廠維修、

廠房與周界環境之維護等。 

(三) 「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查核評鑑要點」： 

1. 環保署為提昇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營運管理及服務績效，

並落實垃圾焚化廠之操作營運與環境保護局之監督管理工

作，以建立環保設施新形象，特訂定本要點。 

2. 依本要點第 2 項，查核評鑑對象為運轉中每日設計處理量三

百公噸以上（含）之垃圾焚化廠；其查核評鑑範圍包含垃圾

焚化廠操作、維護與管理等。 

3. 依本要點第 5 項，查核評鑑項目包括「營運績效」、「年度營

運成果」、「督導查核情形」及「不定期查核」等四項。 

捌、 臨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4 時 45 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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